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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4 广而告之 房源信息
厂房转让

3942 黄碧街工业厂房 24
亩，可分割 5000 平方转
让13764195127

宁兴排屋转让
3954,18072309038

厂房出租
3955 金 胜 路 厂 房 出 租
700平方18905894499

厂房出租
3960 古 山 金 川 工 业 区
3800 平方出租，可分割
出租521133

转让或出租
3968 五 金 城 一 期 中 路
13—15 号店面出租或经
营权转让13819903963

求购厂房
3982,3000—5000 平 方
联系电话：13868953030

人民学区房急转
3984,13858939725

套房转让
3985 信合苑高层路段好
东楼东棚头 183 平方，车
位 二 个 ， 证 件 全
13758985688,685688

套房转让
3997 金水湾92平方，位置
佳13967932058,592058

300平厂房出租
3999,13858905368

出租或转让
4007 坐落古山工业区有
3000—20000 平 方 厂 房
转让，可分割，另世雅有
1600 平方厂房转让或出
租，电话：13758971964

别墅转让
4002 桐琴镇东干村安置
小区占地 97 平方，三层
半 ，庭 院 40 平 方 ，精 装
修，电话：13868901866

出 租
4012 振东大酒店茶吧、商
场出租。（望春东路 108
号 ） 联 系 电 话 ：
13575690966，669966池

幢房转让
4023 巴黎商街附近高圳
路1—4层15088235955

花川区块厂房出租
城西新区占地5000平方，
建筑7500平方，有压铸车
间13806772676，660876

飞凤公园幢房转让
4035,13858920651

城西厂房出租
4038 下 园 朱 一 楼 厂 房
4300 平方出租，另长城
未 建 房 8000 平 方 出 租
13605899102,678102

房屋转让
4051白垤里星月湾2幢1
单元转让,电话：678992

未建房转让
4042大徐村未建房100平，
转让证全18868461966

建材市场套房急转
4044,96平方13566759116

厂房、超市出租
4064 炉头有底层（可开
超市），第四层各 1200 平
方 厂 房 出 租 ，有 电 梯
13506598616,658616

厂房出租
4072 城西工业区 600 平
13566755187,665187

套房转让
4074龙川西路和香格里拉
13758973049,623049

南苑路套房转让
4077另求购丽州一品套房
15857999351,582396

幢房出租
4083 城郊烈桥有新建幢
房出租，占地 180 平方，
全框架有电梯，三相电，
宜 装 配 、服 装 、淘 宝 等
18006509800,643053

厂房出租
4095 芝英麻塘头村工业
区 1000 平 方 米 厂 房 出
租 ， 联 系 电 话 ：
18267054881

未建房出租
4086 王 染 店 4000 平 方
587815,15157921066

声 明
4075 张长元、卢便便夫
妇遗失女儿张美婷 2009
年 5 月 15 日的出生医学
证 明（正 页 ），编 号 ：
L330092849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4079 永康市骏璐超市遗
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2 年 6 月 19 日核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1142920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骏璐超市
2015月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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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日报》

（2015）金永商初字第2134号

永康市鑫谱旺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永康市西城金桂南路 11 号内第一幢第 2 层,法定
代表人：程群峰）、永康市争鸣五金工具配件厂（住
所地：永康市城西新区花城西路 39 号 1 幢，法定
代表人：黄争鸣，机构代码：67724382-1）、程群
峰（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北苑小区1幢1单元
1103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510193637）、胡济美（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北苑小区 1 幢 1 单元 1103 室，公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906296923）、黄 争 鸣

（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西山头 67 号，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6803210416）、吴霞,住浙江
省永康市西城街道西山头 67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109170025）：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

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鑫谱

旺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争鸣五金工具配件厂、程

群峰、胡济美、黄争鸣、吴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永康市鑫谱旺工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1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12月21日

起按月利率1.026%计算止2015年3月17日止）、

罚 息（罚 息 自 2015 年 3 月 18 日 起 按 月 利 率

1.539%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永康市

鑫谱旺工贸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

代理费 46000 元；3、判令被告永康市争鸣五金工

具配件厂、程群峰、胡济美、黄争鸣、吴霞对上述款

项及本案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9 日 9 时 2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审判庭（东 3 楼），审判人员

为楼永高、徐高建、朱晓俊。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204号

程 群 峰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510193637,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
街道北苑小区 1 幢 1 单元 1103 室）；胡济美（公民
身份号码：330722197906296923，住浙江省
永康市东城街道北苑小区1幢1单元1103室）；永
康市鑫谱旺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康市西城金
桂南路 11 号内地 1 幢第 2 层）：本院受理原告吕加

强与被告程群峰、胡济美、永康市鑫谱旺工贸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

请求判令被告激励归还借款190000元，并要求支

付从 2015 年 4 月 21 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4 日 8 时 30 分，开庭地

点为本院 5 号审判庭（东门三楼），审判人员为楼

永高、徐高建、孙永道。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261号

邹巧红（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小东陈村
28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508048422。）:本院受理原告周胜

利与被告邹巧红、邹巧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请求判决两被告归还

借款17.5万元；2、请求判决两被告支付利息8200

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3 日

14 时 1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号审判庭，审判人

员为楼永高、童文军、叶林彬。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341号

李建华（住永康市东城街道高鑫路 16 幢 15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90722143X）、
朱英丽（住永康市西城街道木长降村 28 号,公民
身份号码：330722197804144021）、施婷婷（住
永康市东城街道下店午村 62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8611224521）、永康市维珍工贸有限
公司（住永康市城西新区蓝天路 17 号内第三
幢）：本院受理原告周恩与被告李建华、朱英丽、

施婷婷、永康市维珍工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 5 号庭

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楼永高、徐高建、吴

哲儿。

（2015）金永商初字第2472号

方美芳（住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西路 58 号，
公民身份号码：330124196912240040）、梅红
伟（住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西路 58 号，公民身份

号码：330124196608260098）：本院受理原告

方宝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

为 2015 年 10 月 28 日 9 时 5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

为朱永革、张苏琴、朱晓俊，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

民法院第18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744号

王拥杰（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下店午村
10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503031410）；吕蔚敏（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下店午村 10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330722197503302321）：本院受理原告施

宏亮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王拥杰、吕蔚敏支付原告施

宏亮货款 14400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5 年 2 月 2 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短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 3180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3580

元，由被告王拥杰、吕蔚敏负担。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

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386号

徐苏妹（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卫星路四
弄 4 幢 2 单 元 201 室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6110268228）：本院受理原告陈月

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被告徐苏妹归还原告陈月相借款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4 年 2 月 17 日起

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限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被告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740元，公告费400元，

合计 3140 元，由被告徐苏妹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

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龙商初字第130号

胡仙红（住址为：住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吕
南 宅 二 村 景 陵 路 4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003014040）：本院受理原告胡

兰萍与你、吕代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永龙商初字第

130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由你、吕代

宣归还原告胡兰萍借款本金人民币 6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14 年 3 月 21 日起

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本息之

日止），款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你、吕代宣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785 元，由你、吕代宣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金永龙商初字第151号

吕思飘（住址为：住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下
宅 口 村 塘 游 街 9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709087941）：本院受理原告吴

俊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金永龙商初字第 151 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由你归还原告吴俊美

借款 4 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 2013

年 3 月 2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

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你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0元，由你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

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5)金永芝商初字第221号

胡新明（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胡祖坑村川
塘 屋 18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903124718）：本院受理原告夏

世革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金永芝商初字第 221 号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胡新明归还原告夏

世革借款 137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被告胡新明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41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4500元，由被告胡新明负担。请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26号

颜可超（住永康市龙山镇溪边颜村溪边颜街
60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807125918）、应美影（住永康市龙
山镇溪边颜村溪边颜街 60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705203647）：本院对原告周礼

兵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

第 1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506号

吴锦安（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雅英村
134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910269018）；原告黄明礼与被

告吴锦安、马志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永商初字第 5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吴锦安归还原告黄明礼借款

人民币 115000 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从

2014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四倍计

算）；二、由被告吴锦安支付原告黄明礼因本

案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5000 元；上述款项

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由被

告马志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吴锦

安、马志宇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95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3354 元，由被

告吴锦安负担，由被告马志宇承担连带责

任。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303号

朱良仁（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上处村老
区 路 76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5605041215）；施秀芝（住浙江省永
康市江南街道上处村老?区路 76 号，公民身份号

码 33072219640320122X）：原告朱广喜与

被告朱良仁、施秀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金 永 商 初 字 第 130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朱良仁、施秀芝归还

原告朱广喜借款人民币 7 万元并支付利息

和逾期利息（利息从 2012 年 4 月 17 日至

2013 年 4 月 17 日止、逾期利息从 2013 年 4

月18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双方约定的

年利息 14000 元计算）；款限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朱良仁、施秀芝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524 元，公告

费 400 元，合计 2924 元，由被告朱良仁、施

秀芝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306号

朱良仁（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上处村老
区 路 76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5605041215）；施秀芝（住浙江省永
康市江南街道上处村老区路76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640320122X）：原告胡龙飞与被

告朱良仁、施秀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永商初字第13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朱良仁、施秀芝归还原告胡龙飞

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支付利息和逾期利息

（利息从 2012 年 10 月 8 日至 2013 年 10 月

8 日止、逾期利息从 2013 年 10 月 9 日起至

实际归还之日止，均按双方约定的月利息

1.5%计算）；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朱良仁、施秀芝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190元，公告费400元，合

计3590元，由被告朱良仁、施秀芝负担。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764号

陈绍军（男，汉族，住永康市西城街道武义巷
一 弄 9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11019001X），徐楚（女，汉族，住永
康市西城街道武义巷一弄 9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901280826）：本院受理原告朱

明勇与被告陈绍军、徐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176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陈绍军、徐楚共同归

还原告朱明勇借款本金20万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其中 10 万元从

2013 年 12 月 6 日起，其中 10 万元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均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

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50 元，由被

告陈绍军、徐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014）金永商初字第1704号

胡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东库街 103 号

1 幢 3 单 元 5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502100015）；应健华（浙江省永康

市东城街道塔海村应家 20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510231429）；永康市财信担保有限

公司（所地：永康市东城望春东路 88 号南主楼一

楼,法定代表人：胡耀）:原告方菊媛与被告胡

耀、应健华、永康市财信担保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4）金永商初字第 4451 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胡耀归还原告方

菊媛借款人民币 41 万元并支违约金（违约

金从 2012 年 12 月 17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

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永康市财信担保

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方菊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

告胡耀、永康市财信担保有限公司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9700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10100元，由被告胡耀负担，由

永康市财信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